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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期可变存款委托书 
 

委托人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账号 :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委托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营业部（受托人）代其进行        资金管理，委托内容如下： 

投资收益起算日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到期日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（受终止条款限制） 
认购资金返还：产品提前终止或到期时，受托人返还委托人全额认购资金。 
投资收益计算：投资收益按照认购资金、实际投资收益率和收益期以单利形式计算。本产品从投

资收益起算日至产品终止日或到期日共一个收益期。 
投资收益率（年率）：该产品到期或由受托人提前终止，收益率为       %。 
认购资金、认购资金返还、投资收益币种均为        。 
收益期：从投资收益起算日至产品终止日或到期日 
收益计算基础：A/360 
投资收益支付和认购资金返还方式：产品提前终止或到期时，一次性支付所有收益期累计投资收

益和返还认购资金，相应的提前终止日或到期日即为投资收益支付日和认购资金返还日。 
提前终止：受托人有权在提前终止日单方面主动决定提前终止。如果受托人决定提前终止该产

品，将在对应提前终止日之前的至少 2 个工作日（含）通知委托人。 
提前终止日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、 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、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、       年    月    日。 
工作日：提前终止日、投资收益支付日和认购资金返还日采用受托人工作日。 
委托人资金到账日：提前终止日或到期日后的 5 个工作日内。提前终止日或到期日至委托人资金

到账日之间，不计利息。 
计算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风险揭示： 

1. 市场风险：在本产品到期前，若市场利率上升，该产品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。 
2. 流动性风险：本产品不提供到期日之前的赎回机制，委托人无提前终止权。 
委托人在充分理解本交易风险的前提下，独立做出上述委托；交易一旦成交，委托人保证严格履

行交易的各项条件。该委托书一式两份，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各持一份。 
此委托有效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 。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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